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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市诺德太阳能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市诺德太阳能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金华市诺德太阳能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金华市诺德太阳能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
物对应的抵押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诺德太阳能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金华市诺德太阳能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2016年7月28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5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债权资产

金华易高丽工艺品有限公司

金华市优匠工具有限公司

金华市龙兴工艺品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

2013年金中字1448、1411、1447、1200号

2013年婺字406号、2014年婺字027、048号

2014年婺字392、340号

未偿本金

24999985.88

4468277.64

6950000.00

36418263.52

未偿利息

5328700.80

811869.91

1188939.11

7329509.82

本息合计

30328686.68

5280147.55

8138939.11

43747773.34

担保合同

20131200A；20131200B、20131200C

2013年婺字371A号；2013年婺字406A、371B、371C号

2013年婺字332A号；2014年婺字340B、340A、340C、392A号

担保情况

位于金华市婺城区九峰街139号的厂房抵押；浙江佰奥工贸有限公司、吕高清、洪丽香保证

金华市婺城区胜利南街33号地块A座1-702室住宅抵押；浙江保鑫玩具有限公司、张晨、汪慧红、张洪林、陈安娜保证

金华市婺城区回溪街516号优诗美地A座1幢1-2602室住宅抵押；浙江保鑫玩具有限公司、马文燕、钱南花、刘绍东、范爱英、范石坤保证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2HZ20130001-2016002、日期为2016年5月30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
法转让给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827
瀚展资产联系电话：0571-85368086、8536825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年7月2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5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杭州新天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5月20日）

合同编号

HZ101011090176 HZ101011120136

本金

3000.00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抵押人：杭州新天地实业有限公司；保证人：韩志华

法院公告
2016年7月28日

（2015）杭下商初字第05282号
赖圣万、董美红：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0528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00260号

浙江友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承正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湘伊诉你们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原告
变更诉讼请求，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
证期限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817号

曹卫国、杭州清盛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
志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381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816号

曹卫国、杭州清盛置业有限公司、杭州高球体育服
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志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西
商初字第38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388号

陈爱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联合大众汽车网络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及被告帅芳芳、郑洋畅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915号

洪霞：本院受理杭州聚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民初19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53号

李芹兰：本院受理原告陆锦康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12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130号

骆伟勇：本院受理原告茹洪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917号

马美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乘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937号

潘伟、傅慧钧、潘晓红：本院受理原告傅萍诉被告金
兰胜及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证
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2429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540号

瞿林祥、王素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联兆丰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杭州峰盛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杭州峰盛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支付未付租金、逾期利息及本案律师费，瞿林
祥、王素连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在债权范围内对瞿林
祥、王素连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25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541号

瞿林祥、王素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联兆丰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杭州峰盛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杭州峰盛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支付未付租金、逾期利息及本案律师费，瞿林
祥、王素连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在债权范围内对瞿林
祥、王素连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25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670号

全慧丽、娄金：本院受理原告芦志远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杭西商初字第46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128号

邵沿海、李秀英、丁顺松：本院受理原告茹洪杰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387号

陶建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联合大众汽车网络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及被告帅芳芳、郑洋畅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524号

吴月凤、吴立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联合大众汽车
网络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及黄伟、吴月萍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
初字第35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814号

奚佳维：本院受理原告程美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16号

许如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龙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216号民事判决书。许
如英支付杭州龙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服务费
8267.6元，违约金10706.54元，合计18974.14元，该款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096号

张玉琴、俞力鸣：本院受理原告杨小莉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097号

张玉琴、俞力鸣：本院受理原告杨小莉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298号

浙江艾迪数码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米英、浙江沃
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祈奋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浙江泰茂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422号

浙江博洋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文晖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借款、清偿利息、复
息 、罚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1412号

浙江春雨置业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延中支行申请执行王迪及你公司公证债权文书
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你公司所有的浙JCX555小型汽
车一辆的执行裁定书。现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杭州诚易鉴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评报字第201605-0023号评估报告及杭州市西湖区
人民法院（2016）浙0106执1412号执行裁定书。评报字
第201605-0023号评估报告载明：浙JCX555汽车的市
场价值为1336035元，司法处置价为1068828元。（2016）
浙0106执1412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浙江
春雨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浙JCX555小型汽车一辆。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
报告、执行裁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15号

申请人汶上县双盛木业加工厂因遗失支付银行为
杭州联合银行长河支行号码为40200051 28551620的
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1万
元整，出票日期为2016年5月4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
年11月4日，出票人为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杭州新众鑫纸张有限公司，被背书人杭州日报报
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汶上县双盛木业加工厂。自公告之日起13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63号

项水江：本院受理原告张佳兰诉你和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滨江支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108民初46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滨江支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给原告张佳兰因交通事故
造成的医药费人民币10000元；被告项水江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给原告张佳兰各项损失合计
人民币33175.8元；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830元，由被
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滨江
支公司负担50元，由被告项水江负担630元，由原告
负担115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529号

童利栋：本院对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兴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6）浙0108民初1529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849号

冯文政、吴瑛：本院对原告刘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849号]。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441号

林国千、徐燕：本院对原告陈贾妹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1441号]。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10号

杭州万普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对顾蒙恩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08民初9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881号

来土方：本院对杭州北杭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88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880号

苏观军：本院对郁卫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8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1183号

朱爱芹、楼元文：本院受理原告曹汉标、陈根花诉被
告浙江合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三人朱爱芹、楼元文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11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3510号

温州市中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市中夏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瑞安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友佳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市中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温州市中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瑞安分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
须知、民事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们单位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5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496号

杨云才：本院受理原告于海东诉被告杨云才民间委
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4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130号

郑玉玲、李敏、郎永春、杭州千岛湖星燎原投资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国强诉被告郑玉玲、李敏、郎永
春、杭州千岛湖星燎原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
字第31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234号

方小胜：本院受理原告方日升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27民初12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
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239号

李勇平：本院受理原告商集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27民
初12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
还原告商集远借款1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250号

郭晓明：本院受理原告王冰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27民
初12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你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返还原告王冰捷借款40000元，并支付该款从2015
年9月1日起至2016年3月2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王冰
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20元，由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